
   

嶺東科技大學服飾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要點 

 
106年 09月 19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訂定 

110年 11月 2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定(草案) 
113年 1月 2日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修定(草案) 

 

一、為培育服飾設計系(以下簡稱本系)之學生能具備業界所需之專業知能與

良好學習態度，以達成充分就業目標，特訂定「嶺東科技大學服飾設計

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實習相關審查工作由

「嶺東科技大學服飾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與就業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審查之。 

二、實習要點: 

(一) 本系校外實習實施方式： 
1. 本系學生可自行選擇有營業登記證之合格廠商作為校外實習對象，

由本委員會評估審查資格或配合系上安排，與廠商進行甄選媒合，

且實習內容需與本系核心能力相關，實習工作確定後由輔導老師督

導實習學生。 
2.實習工作需與服裝、流行百貨公司業者或與本系專業相關之行業及

週邊相關工作事務等為主，相關與否由實習委員會議審查認定。  
3.實習公司需為不違反善良風俗、無危險顧慮、逃生及消防設備健全，

且為合法。 
4.實習期間，實習廠商若結束營業，或其他因素造成非自願性離開導

致中止合約，學生應立即通報導師及系辦公室，請廠商開立聲明佐

證並自行尋找其他與本系相關產業之合格廠商，重新簽訂實習合約，

新舊廠商實習時數合併計算。 
5.學生之校外實習單位，於學年度四年級第一學期第九週前繳交申請

單位(附件一)，第十週召開審查會議並審查結果。 
6.實習的公司沒有營業登記證之廠商者，如海外實習公司，需繳交無

統一編號實習廠商申請表(附件二)。 
7.校外實習相關作業進行前由學生向家長轉達校外實習相關事宜， 並
由家長填寫「校外實習家長同意具結書」(附件三)。 

8.學生校外實習期間由輔導老師與實習單位主管共同關心學生工作 及
出勤狀況。為維護同學實習期間之安全，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需投

保意外團體保險，若本身已有意外保險需繳交保險證明與投保資料

表(附件四)。 
9.實習學生應依規定，填寫實習前、中、後各期所需表件，無法配合

者，輔導老師得視情況酌扣實習成績。 
(二)學分與實習時數: 



   

1.學期型校外實習須於四年級下學期修習取得「專業實習」、「產業

實習(二)」、「服飾產業專題（二）」、「專業實習（二）」共 9 學

分，時數以 720小時為原則。 

2.就業學程實習課程共 4學分，時數以 320小時為原則。 

3. 本系實習學生須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以每學分 80 小時為原則，完

成全部實習學分與時數，並定期與輔導老師討論實習上所遭遇之問

題與解決之道，特殊狀況遵照本要點第六項實習異動處理原則辦理。 

三、校外實習評量 
學生實習期間，在一定時間內由廠商對學生工作進行評量，此評估對學

生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佔總成績 50%。學生可藉此瞭解自己在工作上的

一些優劣之處，做為未來改進的依據。對於工作情況不良或工作上有問

題之學生，經由學生、輔導老師及廠商督導人員三方共同討論，進行輔

導。 

四、生活輔導(或事件處理) 
實習同學在工作上的任何問題，如工作適應、工作溝通、協調、交通及

住宿問題等，均可依循管道(輔導老師→實習委員會→輔導老師)尋求協助，

切勿擅自處理。 

五、 實習輔導教師之任務 
(一)協助學生了解選填之實習單位、職務內容與面試技巧等相關事宜。 
(二)實習期間定時訪視實習單位，瞭解學生實習狀況，以達校外實習課程

學習與企業訓練相輔相成之目標。 
(三)負責指導與考核，藉以研究改進校外實習之教育訓練課程。 
(四)協助指導學生實習與心理輔導，如遇情節重大事件，輔導教師應儘速

轉知系辦進行必要之處理措施。 
(五)學生或實習單位之聯絡資料如有異動，應報知本系承辦人俾便整理存

查。 
(六)負責評閱學生之期中與期末實習報告，並於規定期程內批改完畢後送

交系辦進行成績登錄與存查。 
(七)應盡力協助學生解決問題，若遇特殊狀況得報請本系承辦人送交本委

員會研議。 
(八)參與出席校外實習行前說明會、期中及期末返校座談會。 
(九)其它有關校外實習之事項。  
(十) 訪視學生時須填寫訪視紀錄表與拍照。 

六、實習異動處理原則 
(一)學生實習期間，如因業界裁員、實習單位制度性嚴重弊端、或學生特

殊個案等不可抗力因素，經本委員會同意後，始准允更換實習單位。 



   

(二)若遇上述情況，輔導老師應於三日內向學生或實習單位瞭解實況。學

生須於提出輔導申請之一週內重新填寫「實習申請書」、「校外實習

家長同意書具結書」、「實習公司營業登記證」予輔導老師或本系承

辦人。 
(三)屬於實習單位不可抗力因素引起之實習異動，由輔導老師瞭解狀況後， 
      向本委員會提出學生異動申請。 
(四)學生未經本系許可，擅自離開或更換實習單位，將提本委員會討論，

實習時數不予計分並得簽請校方依校規處置。 
(五)若學生因職場環境引起身心不適而欲申請實習單位異動，須檢附教學

級醫院之診斷證明，並交由輔導老師提報本委員會討論處理。 
(六)學生實習異動處裡若有爭議則依據「嶺東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爭議

事件處理原則」辦理之。 

七、返校晤談 
(一)學生於實習期間必須返校一次，返校實習報告並分享實習經驗， 
時間依學校行事曆日期訂之。 
(二)返校當日，需登入實習平台填寫實習紀錄；期末返校日應繳交書面報

告與口頭實習報告。 
八、 實習成績評定 

(一)校外實習成績給分標準由本委員會訂定，共分為兩部份： 
1.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佔總成績 50％)：依業者實際觀察學生職 
場表現給與學期成績，其評分標準及相關規定如附錄六。 

2.實習報告(佔總成績 50％)。 
(二)實習報告部分:(紙本報告、口頭報告) 書面報告內容：包括學習感想

及心得佔 30％，口頭報告佔 20%。  

九、 獎懲案件處理 
(一)獎懲事蹟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相關規定與程序，經由本委員會會議通

過，對其實習總分之加減建議，將以書面資料通知該生之輔導老師。 
(二)操行總分之加減將以書面資料通知該生班導師彙總整理。 
(三)因業務疏忽造成實習單位或客戶損失，經查證屬實者，除依情節扣操

行及實習總分，並應依實習單位管理規定賠償；情節重大者，得經本

委員會審議，簽送校方依校規處理。 

十、 其他 
(一)本校學生於上班時間因故外出，須經實習廠商主管核准。 
(二)本系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仍為本校學生，各項行為宜自我自主管 

理，各獎懲事項則依現行學生手冊規章及本要點規定處理。 
(三)於外縣市進行校外實習、且未使用實習單位提供之宿舍者，應於二週



   

內告知輔導老師實習期間所居住的詳細地址。 

十一、 獎懲規定 
          (一)學生發生違規事項，得由各輔導老師、實習單位主管報請本系承 辦

人，經本委員會審議後酌予懲處。若遇重大違規事項，依違規情節

之輕重，得會同學務處人員前往並呈報校方處理。 
 (二)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因懈怠或連續犯錯，經實習單位糾正無效，導

致實習單位認定無法繼續在該單位實習者，經告知輔導老師，且經

本 委員會審議通過，得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規定辦理懲處。 
(三)學生因校外實習表現不佳，經本委員會審議後，得洽請諮商與潛 能

發展中心輔導。 
(四)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

時亦同。 



 

 


